
广东在城市更新中赓续岭南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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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城
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指出：
“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 利用、 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对延续历史文
脉、 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意见》 明确提出
要建立分类科学、 保护有力、 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坚持统筹谋划、 系统推进; 坚持价值导向、 应保尽保; 坚持多方参与、 形
成合力。

如何提升我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水平， 赓续岭南
文脉， 加强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记者采访到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分管负责人， 了解我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现状，
深入探讨如何通过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构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实施监
督问责等多重举措， 进一步全面提升我省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 名村、
街区及历史建筑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水平。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 传承地，
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
现代革命的策源地、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 广东
省拥有 8 座国家级 、15 座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15 个国家级、19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 ，25 个国家级 、56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 截至目前，我省已公布历史文化街区
数量 104 片，保护范围总面积 21.1 平方公
里，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蕴含着深厚的城
市底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说着过
去，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丰富全社会
历史文化滋养。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 历史文化保护依然出现很多问题，包
括大拆大建、拆真建假，随意破坏传统风
貌 ，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热衷于 “建
新”、不注重“留旧”，缺乏对历史文化资源
的合理评估和系统性谋划，个别地方在历
史文化保护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等。

据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
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 并以附件形
式发布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处
理标准（试行）》，要求全面准确评估名城
保护工作情况、 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及
时发现和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
除等突出问题，充分运用评估成果，推进
落实保护责任，推动经验推广、问责问效、
问题整改， 切实提高名城保护能力和水
平。 同时提出，对各时期历史文化资源开

展普查、调查和评估，推进空间全覆盖、要
素全囊括等情况。名城内的名镇、名村（传
统村落）、街区和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认
定公布、设立标志牌、开展数字化信息采
集和测绘建档，推进应保尽保、应挂尽挂
等情况。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富集文化遗产资
源、展现地域文化特色、传承城市文脉记
忆的重要空间载体，相比一般的文物古迹
更为独特，既是城市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的代表，又是市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和
乡愁记忆的根源， 更是城市绵延不绝、发
展不息的文脉所在。

对于加强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化保护，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督导各地完成普查测
绘建档的基础上，要建立全省历史文化街
区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实现全省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工作信息动态更新，形成向公众
开放查询和各相关部门实时共享的国家、
省级保护对象名录、分布图及保护管控要
求等保鲜数据。同时加快历史文化街区信
息平台与其他规划建设管理平台的融合，
融入“多规合一”和“一张蓝图”建设，有效
指引地方保护与建设工作。推动信息管理
平台的实际应用， 建立常态化的申报、认
定、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等相关信息入库、
动态更新的管理标准和管理流程。鼓励主
管部门通过拍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题
宣传片等多种形式，依托平台线上普及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价值和保护活化
的成效。

历史底蕴深厚
提升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水平

广东省各地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与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活化利用、人居
环境提升协同互进，突出地方特色，进一
步促进历史文化传承。 广州市印发《关于
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利用的工作指引》， 以传承和弘扬优秀
传统岭南文化，加快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
对外文化交流门户为目标， 坚持保护优
先 、合理利用 、惠民利民 、鼓励创新的原
则，实现广州老城市新活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永庆坊项目在保护规划框架下制定
业态提升规划方案等， 活化现有建筑功
能，促进片区宜居宜业宜游。

佛山市出台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2016-2035）》，要求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特色风貌，加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塑

造城市特色风貌，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文化传承多赢。 禅城区“岭南新天地”
街区保留了原有城市脉络和肌理，把原有
的建筑翻新或者原样重建，并引入了众多
不同的商业业态，成为佛山的“城市会客
厅”和“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历史文化保
护和活化利用的融合共进。

韶关市在《韶关市市区“三旧”改造实
施细则（试行）》规定在开展城市更新工作
中，对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建筑的功能改变，
需先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韶关南雄市以
2024年举办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为
契机，将通过举办“设计大赛”在全球征集、
优选珠玑古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设计
方案，推动“广东第一巷”和“世界广府人发
祥地”文化精品的品质提升和活化利用。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 :“历史文化是城
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要本着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
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的关系， 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 ”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分管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从加快地方
立法、 建立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构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及实施问责机制
等方面全面提升我省历史文化名城 、名
镇、名村、街区及历史建筑的保护传承和
活化利用水平。

加快地方立法步伐。利用国家修订名
城名镇名村条例的契机，同步开展广东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立法
工作，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加快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工作的地方立法，建立健全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用的配套政策和技术标准，
完善申报、规划、保护、监督实施、激励、退
出等长效保护利用的法规制度体系。明确
各级政府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责任，以及
相应的资金预算、机构、人员保障等硬性
要求。

建立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加
大历史文化资源的普查力度，大力推动各
类有价值资源的认定、挂牌、建档等工作，
实现应保尽保。编制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体系规划，实现省域范围的空间全覆盖
和对各类保护资源的要素全囊括；建立保
护名录，实现一张表、一张图管理；明确不
同类型对象的保护管控要求，强化保护的
刚性约束。 结合实际，研究出台日常维护
管养、 有序活化利用等鼓励支持措施，吸
引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活化利用，推进历史
文化资源融入现代生活。

构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立全省历
史文化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实现全省历史
文化保护工作信息动态更新，形成向公众
开放查询和各相关部门实时共享的国家、
省级保护对象名录、分布图及保护管控要
求等保鲜数据。加快历史文化街区信息平
台与其他规划建设管理平台的融合，融入
“多规合一”和“一张蓝图”建设，有效指引
地方保护与建设工作。

实施严格的监督问责。将历史文化保
护工作列入全国和省级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强化对领导干部履行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中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监督。加大
历史文化街区日常监管巡查和评估考核
力度，定期监管与评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情况。完善社会监管体制，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对涉及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工作不力和违法违规情况进行监督
举报，加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公益诉讼
力度。

坚持风貌管控
在保护传承中凸显岭南地域特色

守护城市文脉
加强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中山市孙文西路历史文化街区

肇庆市阅江楼历史文化街区

广东建设报记者 刘洁


